
·理论探讨· 高等教育中“经济人”主体利益博弈分析

（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博弈

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

对资源配置中的信息拥有绝对优势，政府与高校之

间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们可以用 “囚

徒困境”博弈进行分析。如果政府更多地为高校提

供 “错位”与 “越位”的环境，即政府的无效干预

和过度干预，高校会在博弈中趋向不正当竞争。如

果政府提供的是规范、合理的环境，那么高校会以

正当竞争的方式回应政府，这将会带来整个高等教

育领域协调发展的结果，否则高校将冒各种风险来

面对利益损失的后果。

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基于有利可图

性，以其拥有的权力和权威主导高等教育领域，围

绕 “租”这个超额利润，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种种

调节，在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进行公共选择，产生危

害高等教育本身的 “寻租”现象。另外，政府也会

采用种种隐蔽而不恰当的手段过度干预高等教育过

程，导致高等教育过程偏离正常轨道的现象发生。

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但

政府对高等教育领域干涉越多，公共权力的 “含金

量”就越大。面对政府的 “错位”与 “越位”，加

之强烈的利益驱动，高校也常常会陷入 “寻租”的

活动中不能自拔。各高校为了争取教育资源及权力

优势，有时会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使其在利益轨

道上行驶难免越轨。高校作为 “经济人”主体的不

当利益诉求与政府的 “经济人”行为必然有部分利

益博弈与冲突，但此时高校或多或少都能争取到部

分利益。若高校选择正当竞争，同时宣称其力量不

足以抗衡政府时它只能一味迎合政府的要求，那么

高校的利益很难保证。因此，面对政府的不规范行

为，高校选择不正当竞争的效用远高于正当竞争。

当政府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首要选择并进行正

当作为时，如果高校在政府政策框架内用尽可能低

的成本获取自身最大利益，也即高校不会完全按政

府指示行事，此时二者目标的不一致会产生冲突，

高校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争取获得额外资源。但是

在 “囚徒困境”博弈下，高校不但不会获利，而且

还会由于不当行为被追究责任。相同条件下如果高

校采取正当竞争，这时整个高等教育市场是规范而

有序的。然而在现实过程中，由于政府和高校 “经

济人”自利属性的存在，政府总会有 “越位”和

“错位”的危险，而高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的利益

驱动，因此二者并非遵循黄金法则，而是在长期博

弈过程中达到一种 “纳什均衡”。此时，政府和高

校都认为，在对方的策略下自己现有的策略为最好

的。政府与高校的博弈选择都是理性行为，但是博

弈双方的策略相对于双方作为整体来说并不是最优

策略。

（二）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博弈

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

存在着博弈论中所称的 “委托人 －代理人”模型。
在这一委托代理关系中，影响行为人最突出的两个

因素是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冲突。相对于受教育者来

说，高校掌握的信息占有绝对优势。从课程目标、

专业设置到知识结构等，受教育者知之甚少。受教

育者无法观测到高校具体行动，只能观测到最终结

果，因此受教育者得到的是不完全信息。受教育者

要求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但由于所谓高等

教育过程的 “内部人”控制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拒绝

受教育者的多元利益诉求和协商式互动沟通，现实

中受教育者的权力往往会遭到高校的抑制和削弱。

高校作为参与博弈的利益主体，会选择以最低投入

获取最大收益的策略，而受教育者虽作为弱势一方

而存在，但也必然争取自身利益。既然各主体都追

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不可避免在高等教育活动过程

中会要求重新分配利益格局，这就可能导致在满足

和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时，必然会同时削弱甚

至打击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教育者作为高等教育

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尽可能减

少自己的利益损失，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与高等学

校进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者 “弱势地

位”的利益很难保证且难以对代理人的真实行为作

出客观评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代理人的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高校会出现政策走样、培养失范和

权力寻租等现象。

非合作博弈理论认为，决策主体完全根据自己

的利益来决定自己选择，违背自身利益的任何表示

都是不可信的。［１１］高校和受教育者分属不同利益集

团，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受

教育者希望通过较低的学费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不管是在学术还是经济待遇方面。作为代理人的高

校希望委托人的策略和行为与自己预期保持一致，

当然也积极推动学校质量的提高，但同时高校追求

经济效益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日趋明显。所以

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往往有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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